
 

 

名　　稱：預算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歲計目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預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立及執行，依本法之規定

。

預算以提供政府於一定期間完成作業所需經費為目的。

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應以財務管理為基礎，並遵守總體經濟均衡之原則。

 

第 2 條

各主管機關依其施政計畫初步估計之收支，稱概算；預算之未經立法程序

者，稱預算案；其經立法程序而公布者，稱法定預算；在法定預算範圍內

，由各機關依法分配實施之計畫，稱分配預算。

 

第 3 條

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機關；稱機關單位者，謂本機關及所屬機關

，無所屬機關者，本機關自為一機關單位。

前項本機關為該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

各級機關單位之分級，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 4 條

稱基金者，謂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基金分左

列二類︰

一、普通基金︰歲入之供一般用途者，為普通基金。

二、特種基金︰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如左︰

（一）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金。

（二）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用者，為債務基金。

（三）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私人之利益，依所定條件管理或處分者，為

      信託基金。

（四）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

（五）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

（六）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者，為資本計畫基金。

特種基金之管理，得另以法律定之。

 

第 5 條



稱經費者，謂依法定用途與條件得支用之金額。經費按其得支用期間分左

列三種︰

一、歲定經費，以一會計年度為限。

二、繼續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或期限，分期繼續支用。

三、法定經費，依設定之條件，於法律存續期間按年支用。

法定經費之設定、變更或廢止，以法律為之。

 

第 6 條

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但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

歲計賸餘之移用。

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但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歲入、歲出之差短，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補之。

 

第 7 條

稱未來承諾之授權者，謂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於預算當期會計年度，

得為國庫負擔債務之法律行為，而承諾於未來會計年度支付經費。

 

第 8 條

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立法機關得為未來承諾之

授權。

前項承諾之授權，應以一定之金額於預算內表達。

 

第 9 條

因擔保、保證或契約可能造成未來會計年度內之支出者，應於預算書中列

表說明；其對國庫有重大影響者，並應向立法院報告。

 

第 10 條

歲入、歲出預算，按其收支性質分為經常門、資本門。

歲入，除減少資產及收回投資為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收入，

應列經常門。

歲出，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應屬資本門外，

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

 

第 11 條

政府預算，每一會計年度辦理一次。

 

第 12 條

政府會計年度於每年一月一日開始，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了，以當年

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

 

第 13 條



政府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

均應編入其預算。並得編列會計年度內可能支付之現金及所需未來承諾之

授權。

 

第 14 條

政府歲入之年度劃分如左︰

一、歲入科目有明定所屬時期者，歸入該時期所屬之年度。

二、歲入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而定有繳納期限者，歸入繳納期開始日所

    屬之年度。

三、歲入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及繳納期限者，歸入該收取權利發生日所屬

    之年度。

 

第 15 條

政府歲出之年度劃分如左︰

一、歲出科目有明定所屬時期者，歸入該時期所屬之年度。

二、歲出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而定有支付期限者，歸入支付期開始日所

    屬之年度。

三、歲出科目未明定所屬時期及支付期限者，歸入該支付義務發生日所屬

    之年度。

 

第 16 條

預算分左列各種︰

一、總預算。

二、單位預算。

三、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四、附屬單位預算。

五、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第 17 條

政府每一會計年度，各就其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全部所編之預算，為總預算。

前項總預算歲入、歲出應以各單位預算之歲入、歲出總額及附屬單位預算

歲入、歲出之應編入部分，彙整編成之。

總預算、單位預算中，除屬於特種基金之預算外，均為普通基金預算。

 

第 18 條

左列預算為單位預算︰

一、在公務機關，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算。

二、在特種基金，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金之預算。

 

第 19 條



特種基金，應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入總預算者，其預算均為附屬單位預

算。

特種基金之適用附屬單位預算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第 20 條

單位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內，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之各預算，為單位預

算之分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第 21 條

政府設立之特種基金，除其預算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保管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並送立法院。

 

第 22 條

預算應設預備金，預備金分第一預備金及第二預備金二種︰

一、第一預備金於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不得超過經常支出

    總額百分之一。

二、第二預備金於總預算中設定之，其數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之。

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不得動支預備金。但法定經費

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各機關動支預備金，其每筆數額超過五千萬元者，應先送立法院備查。但

因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

 

第 23 條

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

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但經常收支如有賸

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

 

第 24 條

政府徵收賦稅、規費及因實施管制所發生之收入，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收入

，應先經本法所定預算程序。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 25 條

政府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

違背前項規定之支出，應依民法無因管理或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返還。

 

第 26 條

政府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或交換，均須依據本法所定預算程序為之。

 

第 27 條

政府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外增加債務；其因調節短期國庫收支而發行

國庫券時，依國庫法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預算之籌劃及擬編

 

第 28 條

中央主計機關、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審計機關、中央財政主管機

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應於籌劃擬編概算前，依左列所定範圍，將可供決定下

年度施政方針之參考資料送行政院：

一、中央主計機關應供給以前年度財政經濟狀況之會計統計分析資料、國

    民幸福指數變動趨勢、下年度全國總資源供需之趨勢，及增進公務暨

    財務效能之建議。

二、中央經濟建設計畫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年度重大經濟建設計畫之檢討

    意見與未來展望。

三、審計機關應供給審核以前年度預算執行之有關資料，及財務上增進效

    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

四、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供給以前年度收入狀況，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

    不經濟支出之建議及下年度財政措施，與最大可能之收入額度。

五、其他有關機關應供給與決定施政方針有關之資料。

 

第 29 條

行政院應試行編製國富統計、綠色國民所得帳及關於稅式支出、移轉性支

付之報告。

 

第 30 條

行政院應於年度開始九個月前，訂定下年度之施政方針。

 

第 31 條

中央主計機關應遵照施政方針，擬訂下年度預算編製辦法，呈報行政院核

定，分行各機關依照辦理。

 

第 32 條

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

辦法，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之施政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送

行政院。

前項施政計畫，其新擬或變更部分超過一年度者，應附具全部計畫。

 

第 33 條

前條所定之施政計畫及概算，得視需要，為長期之規劃擬編；其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第 34 條



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

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

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

 

第 35 條

中央主計機關依法審核各類概算時，應視事實需要，聽取各主管機關關於

所編概算內容之說明。

 

第 36 條

行政院根據中央主計機關之審核報告，核定各主管機關概算時，其歲出部

分得僅核定其額度，分別行知主管機關轉令其所屬機關，各依計畫，並按

照編製辦法，擬編下年度之預算。

 

第 37 條

各機關單位預算，歲入應按來源別科目編製之，歲出應按政事別、計畫或

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編製之，各項計畫，除工作量無法計算者外，應分別

選定工作衡量單位，計算公務成本編列。

 

第 38 條

各機關單位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應於總預算案中彙總列表說明。

 

第 39 條

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經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

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年度預算。

 

第 40 條

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在歲入為來源別科目及其數額，在歲出為計畫

或業務別科目及其數額。但涉及國家機密者，得分別編列之。

 

第 41 條

各機關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應分別依照規定期限送達各該主管機關

。

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營之其他事業，其資金獨立自行計算

盈虧者，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預算。

各部門投資或經營之其他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

機關就以前年度投資或捐助之效益評估，併入決算辦理後，分別編製營運

及資金運用計畫送立法院。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

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

法院審議。

 



第 42 條

各主管機關應審核其主管範圍內之歲入、歲出預算及事業預算，加具意見

，連同各所屬機關以及本機關之單位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依規定期限

，彙轉中央主計機關；同時應將整編之歲入預算，分送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

 

第 43 條

各主管機關應將其機關單位之歲出概算，排列優先順序，供立法院審議之

參考。

前項規定，於中央主計機關編列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準用之。

 

第 44 條

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就各主管機關所送歲入預算，加具意見，連同其主管

歲入預算，綜合編送中央主計機關。

 

第 45 條

中央主計機關將各類歲出預算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綜合擬編之歲入預算，

彙核整理，編成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並將各附屬單位預算，包括營業及非

營業者，彙案編成綜計表，加具說明，連同各附屬單位預算，隨同總預算

案，呈行政院提出行政院會議。

前項總預算案歲入、歲出未平衡時，應會同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提出解決辦

法。

 

第 46 條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行政院會議決定後，交

由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議

，並附送施政計畫。

 

第 47 條

各機關概算、預算之擬編、核轉及核定期限以及應行編送之份數，除本法

已有規定者外，由行政院定之。

 

 

   第 三 章 預算之審議

 

第 48 條

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時，由行政院長、主計長及財政部長列席，分別報告

施政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編製之經過。

 

第 49 條

預算案之審議，應注重歲出規模、預算餘絀、計畫績效、優先順序，其中



歲入以擬變更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審議時應就來源別決定之；歲出以擬

變更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審議時應就機關別、政事別及基金別決定之。

 

第 50 條

特種基金預算之審議，在營業基金以業務計畫、營業收支、生產成本、資

金運用、轉投資及重大之建設事業為主；在其他特種基金，以基金運用計

畫為主。

 

第 51 條

總預算案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十

五日前由總統公布之；預算中有應守秘密之部分，不予公布。

 

第 52 條

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許者

，不在此限。

立法院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各該機關單位參照法令辦理。

 

第 53 條

總預算案於立法院院會審議時，得限定議題及人數，進行正反辯論或政黨

辯論。

各委員會審查總預算案時，各機關首長應依邀請列席報告、備詢及提供有

關資料，不得拒絕或拖延。

 

第 54 條

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執行，

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

二、支出部分：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

      支。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前目以外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

      。

三、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

四、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第 四 章 預算之執行

 

第 55 條

各機關應按其法定預算，並依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編造歲入、歲出分配預

算。



前項分配預算，應依實施計畫按月或按期分配，均於預算實施前為之。

 

第 56 條

各機關分配預算，應遞轉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之。

 

第 57 條

前條核定之分配預算，應即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及審計

機關，並將核定情形，通知其主管機關及原編造機關。

 

第 58 條

各機關於分配預算執行期間，如因變更原定實施計畫，或調整實施進度及

分配數，而有修改分配預算之必要者，其程序準用前三條之規定。

 

第 59 條

各機關執行歲入分配預算，應按各月或各期實際收納數額考核之；其超收

應一律解庫，不得逕行坐抵或挪移墊用。

 

第 60 條

依法得出售之國有財產及股票，市價高於預算者，應依市價出售。

 

第 61 條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應按月或分期實施計畫之完成進度與經費支用

之實際狀況逐級考核之，並由中央主計機關將重要事項考核報告送立法院

備查；其下月或下期之經費不得提前支用，遇有賸餘時，除依第六十九條

辦理外，得轉入下月或下期繼續支用。但以同年度為限。

 

第 62 條

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

法定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第 62-1 條

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暨公營事業、政府

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府轉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

上事業，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

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第 63 條

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之

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得辦理流用，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

額百分之二十，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但不得流用為

用人經費，且經立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不得流用。



 

第 64 條

各機關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

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第一預備金，並由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

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第 65 條

各機關應就預算配合計畫執行情形，按照中央主計機關之規定編製報告，

呈報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第 66 條

中央主計機關對於各機關執行預算之情形，得視事實需要，隨時派員調查

之。

 

第 67 條

各機關重大工程之投資計畫，超過四年未動用預算者，其預算應重行審查

。

 

第 68 條

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得實地調查預算及其對待給

付之運用狀況，並得要求左列之人提供報告︰

一、預算執行機關。

二、公共工程之承攬人。

三、物品或勞務之提供者。

四、接受國家投資、合作、補助金或委辦費者。

五、管理國家經費或財產者。

六、接受國家分配預算者。

七、由預算經費提供貸款、擔保或保證者。

八、受託辦理調查、試驗、研究者。

九、其他最終領取經費之人或受益者。

 

第 69 條

中央主計機關審核各機關報告，或依第六十六條規定實地調查結果發現該

機關未按季或按期之進度完成預定工作，或原定歲出預算有節減之必要時

，得協商其主管機關呈報行政院核定，將其已定分配數或以後各期分配數

之一部或全部，列為準備，俟有實際需要，專案核准動支或列入賸餘辦理

。

 

第 70 條

各機關有左列情形之一，得經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科目金

額之調整，事後由行政院編具動支數額表，送請立法院審議︰



一、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二、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三、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第 71 條

預算之執行，遇國家發生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會

議之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減之。

 

第 72 條

會計年度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年度列為以

前年度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

之債務或契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付款或

保留數準備。

 

第 73 條

會計年度結束後，國庫賸餘應即轉入下年度。

 

第 74 條

第七十二條規定，轉入下年度之應付款及保留數準備，應於會計年度結束

期間後十日內，報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定，分別通知中央主計機關、

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

 

第 75 條

誤付透付之金額及依法墊付金額，或預付估付之賸餘金額，在會計年度結

束後繳還者，均視為結餘，轉帳加入下年度之收入。

 

第 76 條

繼續經費之按年分配額，在一會計年度結束後，未經使用部分，得轉入下

年度支用之。

 

第 77 條

總預算所列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應行繳庫數，經立法程序審定後如有差異

時，由行政院依照立法院最後審定數額，調整預算所列數額並執行之。

 

第 78 條

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應行繳庫數，應依預算所列，由主管機關列入歲入分

配預算依期報解。年度決算時，應按其決算及法定程序分配結果調整之，

分配結果，應行繳庫數超過預算者，一律解庫。

 

 

   第 五 章 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



 

第 79 條

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

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

 

第 80 條

前條各款追加歲出預算之經費，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財源平衡之。

 

第 81 條

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之情勢，不能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時，應由中央財

政主管機關籌劃抵補，並由行政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整之。

 

第 82 條

追加預算之編造、審議及執行程序，均準用本法關於總預算之規定。

 

第 83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特別預算︰

一、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三、重大災變。

四、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

 

第 84 條

特別預算之審議程序，準用本法關於總預算之規定。但合於前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者，為因應情勢之緊急需要，得先支付其一部。

 

 

   第 六 章 附屬單位預算

 

第 85 條

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預算之擬編，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事業計畫總

    綱及預算編製辦法，擬訂其主管範圍內之事業計畫，並分別指示所屬

    各事業擬訂業務計畫；根據業務計畫，擬編預算。

二、營業基金預算之主要內容如左︰

（一）營業收支之估計。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

      效益分析。



（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四）資金之轉投資及其盈虧之估計。

（五）盈虧撥補之預計。

三、新創事業之預算，準用前款之規定。

四、國營事業辦理移轉、停業或撤銷時，其預算應就資產負債之清理及有

    關之收支編列之。

五、營業收支之估計，應各依其業務情形，訂定計算之標準；其應適用成

    本計算者，並應按產品別附具成本計算方式、單位成本、耗用人工及

    材料之數量與有關資料，並將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分析之。

六、盈餘分配及虧損填補之項目如左︰

（一）盈餘分配︰

      甲、填補歷年虧損。

      乙、提列公積。

      丙、分配股息紅利或繳庫盈餘。

      丁、其他依法律應行分配之事項。

      戊、未分配盈餘。

（二）虧損填補︰

      甲、撥用未分配盈餘。

      乙、撥用公積。

      丙、折減資本。

      丁、出資填補。

七、有關投資事項，其完成期限超過一年度者，應列明計畫內容、投資總

    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年度

    預算。

國營事業辦理移轉、停業，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 86 條

附屬單位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在營業基金為盈餘之應解庫額及虧損之由

庫撥補額與資本由庫增撥或收回額；在其他特種基金，為由庫撥補額或應

繳庫額。

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辦理以前年度依法定程序所提列之公積轉帳增資時，

以立法院通過之當年度各該附屬單位預算所列數額為準，不受前項應編入

總預算之限制。

 

第 87 條

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應依其業務情形及第七十六條之規定編造分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其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併入決

算辦理。

前項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應報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執行，並轉送

中央主計機關、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備查。

 



第 88 條

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

，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並得不受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之

限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

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應補辦預算。每筆數額營業基金三億元

以上，其他基金一億元以上者，應送立法院備查；但依第五十四條辦理及

因應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

公務機關因其業務附帶有事業或營業行為之作業者，該項預算之執行，準

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之附屬單位預算之正常業務，係指附屬單位經常性業務範圍。

 

第 89 條

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

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但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不在此限，其預

算之編製、審議及執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凡為餘絀及成本計

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

 

第 90 條

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行，本章未規定者，準用本法其他各章之

有關規定。

 

 

   第 七 章 附則

 

第 91 條

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

，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必要時，並應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

 

第 92 條

未依組織法令設立之機關，不得編列預算。

 

第 93 條

司法院得獨立編列司法概算。

行政院就司法院所提之年度司法概算，得加註意見，編入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併送立法院審議。

司法院院長認為必要時，得請求列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

 

第 94 條

配額、頻率及其他限量或定額特許執照之授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

公開拍賣或招標之方式為之，其收入歸屬於國庫。

 



第 95 條

監察委員、主計官、審計官、檢察官就預算事件，得為機關或附屬單位起

訴、上訴或參加其訴訟。

 

第 96 條

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

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 97 條

預算科目名稱應顯示其事項之性質。歲入來源別科目之名稱及其分類，依

財政收支劃分法之規定；歲出政事別、計畫或業務別與用途別科目之名稱

及其分類，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 98 條

預算書表格式，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 99 條

本法修正施行後，因新舊會計年度之銜接，行政院應編製一次一年六個月

之預算，以資調整。

 

第 100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修正條文公布後兩個會計年度內定之

。

 

 


